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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某客户钱先生接到一位自称是证券公司员工的电话，提议“如今股市低迷，要不要跟高

手一起做股票?”，声称每天会提前给加入圈的会员一组潜力股。并向其推荐了两只“潜力

股”，暗示客户“可关注勿追高”，并与客户互加微信，对方的微信名显示为“大话股神”。

客户此前不认识也没有联系过该冒名荐股人员，原本不以为然，但次日发现这两只股票居然

真的涨停了！客户不想失去炒股赚钱的机会，于是通过微信询问对方：“你是哪个营业部的

投顾?” 对方回复时又换了说法，称：“自己其实不是证券公司投顾，而是某财经资讯网站

的理财经理，和证券公司营业部有合作关系”。这引起了客户的警惕，然后向证券公司投诉

该“员工”不能如实表明身份，存在欺诈嫌疑。要求证券公司澄清是否有此类荐股服务，是

否与某财经资讯网站存在合作。

受理客户投诉后，证券公司打非工作小组会同客服中心与客户沟通和调查取证。根据客

户提供的微信截图等基本信息，迅速组织了内部核查，证实该荐股人员并非证券公司员工。

证券公司也不存在与某财经资讯网站的合作关系，并根据客户反映的细节对相关荐股行为进

行深入分析。初步判定该荐股行为意在冒用证券公司名义实施诈骗的嫌疑，并及时向客户进

行了解释说明和风险提示。第一时间内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打非平台“进行了报告和网上公

示。帮助客户避免了财产损失。

案例启示

随着自媒体传播工具越来越便利，常有不法分子利用电话、短信、微信、微博、抖音、

各种 APP 等社交工具软件，主动接触投资者、大肆招揽目标客户。非法投资咨询活动，常通

过“大数据诊股” “推荐黑马”等所谓专业话术包装、以涨停股票为诱饵，骗取投资者缴

纳信息费或会员费，或者利用投资者资金为其操控的股票接盘。有的公开假冒证券公司的网

站、在手机应用商店投放虚假软件等，违规开展投资咨询、诱导客户交易，非法销售理财产

品等违法行为。这些不法分子通常无固定经营场所,流窜或跨地域作案，利用互联网平台上

隐蔽作案，常规调查手段很难取证，受害人往往难以追回损失。

投资者如何识别非法推荐股的欺诈套路

非法投资理财往往以投资公司面目出现，有组织的实施违法行为。从警方查处案例看，

通常会选择那些流通盘较小的股票，不需要很大的资金量就能将股价炒高。然后利用自有资

金提前进行仓位埋伏。而在完成布局之后，利用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作为利好消息(比

如:重大交易合同、高送转、并购重组、热点事件等)来推荐股票。每天给内部雇佣的业务员

一组股票，分头向网罗到的投资者打电话、发短信、微信或 QQ。话术大致是：“明天某某

股票会涨停，我们今天收盘前已经提前介入。”第二天在集合竞价阶段，诈骗团伙会通过高

价申报买入的方式，将其开盘价拉高。等开盘之后，继续集中资金买入将股股价迅速推向涨

停。此时如果有更多散户跟风追入，趁势把手中的仓位迅速平掉。



投资者如何才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必须认准合法持牌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三条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

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各种形式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必须合规执业：《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

应当完整、客观、准确地运用有关信息、资料向投资人或者客户提供投资分析、预测和建议,

不得断章取义地引用或者篡改有关信息、资料;引用有关信息、资料时，应当注明出处和著

作权人”。

必须亮牌执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向投资人或者客

户提供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传真件必须注明机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另外，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业务管理指引也明确规定了：“证券分支机构与客户签订投资顾

问服务协议，提供投资顾问服务时，须向客户告知公司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投诉电话、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等网点信息，以及投资顾问姓名、及其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编码等

个人信息”。

从业人员有明确的禁止行为红线：《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

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期货买卖;(二)向投

资人承诺证券、期货投资收益；(三)与投资人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四)

为自已买卖股票及具有股票性质、功能的证券以及期货；(五)利用咨询服务与他人合谋操纵

市场或者进行内幕交易；(六)法律、法规、规章所禁止的其他证券、期货欺诈行为。”

证券公司根据上述情况核查及深度分析，向钱先生进行了解释说明和风险提示。客户对

证券公司及时响应和专业性表示认可。通过这个案例，提醒投资者不要轻信“天上会掉馅饼

“的好事。凡是接受不明身份的各类“荐股”活动的或从业人员违反以上规定行为的，投资

者要认真甄别，存疑的应及时向其所在公司的客服中心核实或举报。同时，金融机构要通过

自身的专业能力做好投资者的沟通与风险防范教育，以此获得客户对公司的理解与信任，树

立了良好的公司形象。


